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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 言

                              
 
 
 
 

                              
 
 
 
 
  

  

  州县为亲民之官,地方事务,全资料理。

——— 《雍正上谕内阁》

 

亏空,又称为钱粮亏空、财政亏空,或指因纳税人拖欠赋税①

国家未能足额征收应征赋税的现象,又或指因地方官吏将已征赋税

挪移、侵蚀形成财政缺口的现象。清代地方财政收支主要指地丁田

赋收支,地方亏空也主要指地丁田赋亏空。在清代,亏空就如附骨

之疽,王朝亏空治理也只是 “医得眼前疮”,又或是 “按下葫芦起了

瓢”。这不禁让人深思,一个统治时间近三百年的王朝,一个 “规模

弘远”的王朝,是无法治理亏空? 还是无力治理亏空? 即或是无心

治理亏空? 纵观清代,中央多次展开地方亏空治理,留下诸多可资

分析的亏空清查案。本书将通过研究清代前期江苏的一系列亏空治

理案,管窥传统时期国家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逻辑。

① 本文所指赋税, 特指地丁田赋。 清初, 地丁田赋包括按人丁征收的丁银和按土地征收的田

赋; 雍正时期, 实行摊丁入地, 将丁银摊入土地征收。 赋税收入通常表现为银钱和漕粮两种

形式, 因此也被称为钱粮收入。



第一节 江苏:
 

清朝地方亏空治理的一个缩影

唐宋以降,及至今日,江苏一直都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区。康熙二十四年 (1685年),江

苏赋税收入398万两,占全国赋税收入 (2823万两)的14.10%;

乾隆十八年 (1753年),江苏赋税收入337万两,占全国赋税收入

(2961万两)的11.38%。① 尤其是江苏南部的江宁、苏州、松江、

常州、镇江和太仓等地,自明代开始就有 “重赋”之称。曾在明末

担任应天巡抚的张国维在 《吴中水利书》中写道,“今天下大计莫重

于财赋,而苏松等府地方财赋所入,乃略当天下三分之一”。② 江苏

赋税虽重,但常年亏空,中央根本无法获得足额法定收入。如在康

熙五十一年 (1712年)至雍正四年 (1726年)的15年间,江苏亏

空高达 813 万 两。③ 再 如,嘉 庆 十 四 年 (1809 年)至 二 十 五 年

(1820年)的12年间,江苏亏空多达262万两。④

当然,亏空并非一省一地之殊情,亦非一朝一时之弊病。无论

是以富庶著称的江浙,还是 “仅敷本省需用”的闽粤,即或是需要

协饷的云贵;无论是在 “深仁厚泽”著称的康熙盛世,还是在 “振

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闻名的雍正王朝,即或是在以

“每事务从宽厚”自鸣的乾隆皇帝治下。亏空皆屡禁不止,“你方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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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康熙二十四年, 各省起运银21938627两、 存留银6289155两。 其中江苏起运银2836593
两、 存留银 1141922 两。 乾 隆 十 八 年, 各 省 田 赋 银 29611201 两, 其 中 江 苏 田 赋 银

3371334两。 参见:
 

(康熙)
 

《大清会典》, 卷二十四; (乾隆)
 

《大清会典》, 卷十。

张国维:
 

《吴中水利全书》, 卷十四,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 卷七十五, 中华书局, 1985年。

韩文绮:
 

《奏报追缴嘉庆十四年以前二次清查案内赔项事》, 道光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 04-01-35-0791-048。



罢我登场”,或谓 “天下州县亏空极多”,或谓 “各省皆有亏空”,成

为王朝无法根除的痼疾。

可以说:
 

江苏亏空确有其特殊性,赋税虽重而亏空亦不少,国

家 “空负取盈之名,而终无取盈之实”,① 清王朝格外 “关心”对江

苏亏空的治理;又或者说:
 

江苏亏空也没有特殊性,江苏所出现的

亏空情形在全国各省比比皆是。清王朝对江苏亏空的治理,也只是

王朝亏空治理中的一个缩影。

第二节 何谓 “亏空”:
 

概念与时空的厘定

  一、
 

亏空的定义及其类型

(嘉庆)
 

《大清会典事例》中关于 “亏空”的定义如下:
 

钱粮征解支放,各有款项。若为公务移缓就急,谓之挪移;

假公济私,谓之侵盗;军兴公用,不得已而借用,谓之透支;

借端开销,谓之冒破。②

按照 (嘉庆)
 

《大清会典事例》中的定义,亏空包括挪移、侵

盗、透支和冒破四类。但这种分类方法存在问题,一方面,挪移与

透支都是因公造成,侵盗与冒破则是因私造成,虽然都是亏空,但

性质截然不同;另一方面,民欠 (纳税人拖欠赋税造成的亏空)又

不在此二者之内。

在清代,亏空有着特定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额定赋税不

3第一章 引  言 

①
②

陆世仪:
 

《苏松浮粮考》, 清光绪陆桴亭先生遗书本。
(嘉庆)

 

《大清会典事例》, 卷一百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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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按时按量征收上交,造成拖欠;一是已征入库钱粮被官吏挪移、

侵盗,形成短缺。”① 前者往往称之为 “民欠”;在后者中,如果是

因官员挪移或侵蚀造成的亏空则称之为 “官侵”,如果是因胥吏侵蚀

造成的亏空则称之为 “吏蚀”。由此,“民欠”“官侵”“吏蚀”构成

了清代亏空的三种主要类型。

实际上,将亏空划分为官侵、吏蚀和民欠三类是当时的普遍做

法。雍正年间,参与清查江苏亏空的温尔逊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写道:

“伏查历年积欠,官侵甚少,民欠之外,吏蚀居多……果能先将官

侵、民欠 二 者 划 然 分 清,则 吏 蚀 自 必 水 落 石 出,无 所 容 其 隐 匿

也。”② 道光皇帝亦言:“至嘉庆十二年 (1807年)清查以后,历年

复有官侵、吏蚀、民欠。”③ 其中,民欠亏空又可根据拖欠赋税人的

身份特征,分为士绅欠税,胥吏欠税、普通百姓欠税三种。

在清代不同皇帝统治时期,清廷治理亏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只有将亏空类型进行细化,针对具体时期、具体类型的亏空治理

进行研究,才能合理评价清代治理亏空的成效。打个比方,雍正

时期的亏空治理主要是解决吏蚀问题,如果乾隆年间亏空清查中

发现亏空构成中民欠占比大而吏蚀占比小,那么即便乾隆年间也

发生了亏空,但至少可以说,雍正年间围绕吏蚀进行的亏空治理

是有效的。

  二、
 

时间与空间厘定

本书以 “清代前期江苏财政亏空治理研究”为题。“清代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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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倪玉平:
 

《试论清朝嘉道时期的钱粮亏空》, 《人文论丛》 2015年第1期。

温尔逊:
 

《奏办理清查积欠钱粮事件情形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

汇编》, 第十五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年, 第665页。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 卷九十五, 中华书局, 1976年。



往往指清朝立国至道光二十年 (1840年 “鸦片战争”)之间的历史

时期。但是,道光年间的江苏亏空治理自道光元年 (1821年)开

始,延续了整个道光朝,至道光二十二年 (1842年),尚有未补银

99万两。① 为了保证研究的完整性,本书的研究时间下限将包括整

个道光时期。

江苏管辖区域在清初经历了多次调整。② 以顺治十八年 (1661

年)的情形而言,两江总督辖江南与江西两省,江南省设三巡抚和

两布政使。包括:
 

江南巡抚 (江苏巡抚),驻苏州,辖江宁、苏州、

松江、常州和镇江五府;安徽巡抚,驻安庆,辖安庆、徽州、宁国、

池州、太平和广德六府州;凤庐巡抚,驻淮安,辖凤阳、庐州、淮

安、扬州、徐州、和州和滁州七府州。左布政使 (江宁布政使),驻

江宁,辖安庆、凤阳、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淮

安、扬州九府和徐、滁、和、广德四州;右布政使 (苏州布政使),

驻苏州,辖江宁、苏州、松江、常州和镇江五府。③

康熙五年 (1666年),废凤庐巡抚,将凤阳、庐州、和州、滁

州并入安徽巡抚辖区,将淮安、扬州、徐州并入江苏巡抚辖区。同

时,将左布政使所辖淮安、扬州与徐州并入右布政使管辖。康熙六

年 (1667年),改左布政使为安徽布政使、右布政使为江苏布政使。

江苏巡抚与江苏布政使管理区域重合,形成江苏包括 “七府一直隶

5第一章 引  言 

①

②

③

程矞采:
 

《奏报追补三次清查案内第十七限完欠银数事》,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八日, 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 04-01-35-0810-062。
《清史稿》, 志九十八, 中华书局, 1976年。 清代江苏建省时间, 学界看法不一, 参见季士

家:
 

《江南分省考实》,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0年第2期; 朱楞:
 

《江苏建省时间辨析》,
《东南文化》 1999年第4期; 公一兵:

 

《江南分省考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2年第1
期; 傅祥林:

 

《清代江苏建省问题新探》, 《清史研究》 2009年第2期。
《清文献通考》, 卷二百七十五,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史稿》, 志九十八。



州五十二县”的格局。① 见下表:
 

表1-1 康熙六年江苏布政使所辖七府一州表

府 江宁府 苏州府 松江府 常州府 镇江府 扬州府 淮安府 徐州直隶州

州县

上元 吴 华亭 武进 丹徒 江都 山阳 萧

江宁 长洲 娄县 无锡 丹阳 仪征 盐城 砀山

句容 昆山 上海 江阴 金坛 泰兴 清河 丰

溧阳 常熟 青浦 宜兴 兴化 安东 沛

溧水 吴江 靖江 宝应 桃源 徐

江浦 嘉定 如皋 沐阳

六合 崇明 通州 赣榆

高淳 太仓州 高邮州 宿迁

泰州 雎宁

海州

邳州

  资料来源:
 

《清史稿》,志三十三。

雍正二年 (1724年),清廷调整了江苏部分州县的行政区划:
 

苏州府:
 

长洲县析置元和县,昆山县析置新阳县,常熟县析置

昭文县,吴江县析置震泽县;松江府:
 

华亭县析置奉贤县,娄县析

置金山县,上 海 县 析 置 南 汇 县,青 浦 县 析 置 福 泉 县 (乾 隆 八 年

(1743年)裁撤);常州府:
 

武进县析置阳湖县,无锡县析置金匮县,

宜兴县析置荆溪县;太仓府,太仓州析置镇洋县。② 升苏州府的太

仓州、扬州府的通州、淮安府的海州与邳州为直隶州。

由此,江苏形成 “七府五直隶州”的格局。此后,雍正又将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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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文献通考》, 卷二百七十五。
(乾隆)

 

《江南通志》, 卷五。



阳县划归镇江府,析淮安府山阳县和盐城县置阜宁县、析扬州府江

都县置甘泉县、析苏州府吴县置太湖厅,升徐州直隶州为徐州府,

并将邳州划归徐州府。①

乾隆二十五年 (1760年),清廷将江苏分为两布政使司,其中:
 

江宁布政使辖江宁、淮安、扬州、徐州四府和海、通二州;苏州布

政使辖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和太仓一州。乾隆三十二年

(1767年),增设海门直隶厅、析扬州府泰州置东台县。② 至是,江

苏 “领府八、直隶州三、直隶厅一”。③ 此后,江苏行政区划也有微

调,但基本格局延续到了民国时期。

表1-2 清代乾隆朝以后江苏江宁布政使、苏州布政使辖地

江宁
布政
使辖

江宁府 淮安府 扬州府 徐州府 通州直隶州 海州直隶州

上元县 山阳县 江都县 铜山县 通州 海州

江宁县 阜宁县 甘泉县 萧县 如皋县 沐阳县

句容县 盐城县 扬子县 砀山县 泰兴县 赣榆县

潥水县 清河县 高邮州 丰县

江浦县 安东县 兴化县 邳州

六合县 桃源县 宝应县 宿迁县

高淳县 泰州 雎宁县

东台县

府 苏州府 松江府 太仓直隶州 常州府 镇江府

苏州
布政
使辖

太湖厅 川沙厅 太仓 武进县 太平厅

靖湖厅 华亭县 镇洋县 阳湖县 丹徒县

吴县 娄县 崇明县 无锡县 丹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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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嘉庆)
 

《溧阳县志》, 卷一。 (嘉庆)
 

《大清一统志》, 卷九十三、 卷九十六、 卷一百。 (民国)
 

《吴县志》, 卷十八上。
(嘉庆)

 

《大清一统志》, 卷九十六, 四部丛刊续编景旧钞本。
(嘉庆)

 

《大清一统志》, 卷七十二。



续 表  

苏州
布政
使辖

长洲县 奉贤县 嘉定县 金匮县 金坛县

元和县 金山县 宝山县 江阴县 溧阳县

昆山县 上海县 宜兴县

新阳县 南汇县 荆溪县

常熟县 青浦县 靖江县

昭文县

吴江县

震泽县

  资料来源:
 

《清史稿》,志三十三。扬子县即原仪征县。川沙厅,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析松江府上海县置。① 太平厅,光绪三十二年 (1907年)析镇江府丹阳

县置。②

第三节 绕不开的 “亏空”:
 

学术史的回顾

关于清代财政史的研究可追溯到19世纪末,1897年,英国驻

上海领事哲美森所著 《中国度支考》已经涉及清代财政。③ 刘秉麟、

周伯棣、彭泽益、侯家驹、陈锋对清代财政进行了整体性研究。④

汤象龙、陈支平、庄吉发、曾小萍、倪玉平、何烈、周志初、李三

谋、史志宏、周育民、邓绍辉、申学锋分析了清代不同历史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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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光绪)
 

《川沙厅志》, 卷一。
(民国)

 

《丹阳县续志》, 卷一。

哲美森著, 林乐知译:
 

《中国度支考》, 上海广学会, 1897年。

刘秉麟:
 

《中国财政小史》, 收录于 《近代中国外债史·中国财政小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 周伯棣:
 

《中国财政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 彭泽益:
 

《清代财政管理体制

与收支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0年第2期; 侯家驹:
 

《中国财金制度史

论》,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8年; 陈锋:
 

《清代财政史》, 湖南人民出版

社, 2015年。



财政情况。① 陈锋、何平、百濑弘、王业键探讨了清代财税政策。②

同时,陈锋、叶振鹏对清代财政史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和述评。③

岁有生梳理了清代地方财政史研究成果。④ 前辈学者研究成果是本

研究的重要基础,基于研究需要,分 “清代亏空研究”和 “江苏亏

空研究”两部分进行学术史回顾。

  一、
 

清代亏空研究

地方亏空是清王朝无法根治的积弊,清代官员和学者针对具体

类型的亏空,分析其成因,并试图解决亏空问题。

吏治腐败往往被认为导致官侵的重要原因。即如乾隆、嘉庆时

期的御史张鹏展所认为的,州县官员素性奢靡、专意逢迎、心地糊

涂、专意营私,“所以侵私迄无顾忌也”,负有监督职责的上级官员

则避处分、恐牵连、徇情面、狃积习而失去监督作用,以至于 “积

习既深之后,诛之不可胜诛”。⑤ 亦如晚清名士冯桂芬所分析:“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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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汤象龙: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财政制度》, 《财经科学》 1957年第1期; 陈支平:
 

《清代赋役制度

演变新探》,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8年; 庄吉发:
 

《清世宗与赋役制度的改革》, 台湾学生书局,

1985年; 曾小萍著, 董建中译:
 

《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 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05年; 倪玉平:
 

《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 商务印书馆, 2013年; 何烈:
 

《清咸、

同时期的财政》, (台北)
 

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81年; 周志初:
 

《晚清财政经济研究》, 齐

鲁书社, 2002年; 李三谋:
 

《明清财经史新探》,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0年; 史志宏、 徐毅:
 

《晚清

财政1851—1894》,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年; 周育民:
 

《清王朝覆灭前财政体制的改革》,
《历史档案》 2001年第1期; 邓绍辉:

 

《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年。

陈锋:
 

《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年; 何平:
 

《清代赋税政策

研究 (1644—1840) 》, 故宫出版社, 2012年; 百濑弘著, 郑永昌译:
 

《清朝的财政经济政

策》, 收入于 《财政与近代历史论文集》 下册, (台北)
 

“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编; 王业键

著, 高凤等译:
 

《清代田赋刍论 (1750—1911) 》, 人民出版社, 2008年。

陈锋:
 

《20世纪清代财政史研究》, 《史学月刊》 2004年第1期; 叶振鹏:
 

《20世纪中国财政

史研究概要》,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

岁有生:
 

《清代地方财政史研究评述》,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1年第5期。

张鹏展:
 

《请厘治吏治五事疏》, 贺长龄编, 《清经世文编》, 卷二十, 清光绪十二年思补楼重

校本。



欠之故在于亏空,亏空之故在于挪移,挪移之故在于漫无稽考。以

一县之主,独操出纳之权,下车之后,公用后而私用先,家室妻子

之百需,旧逋新欠之交集,大抵有收管而无开除,为所指挥,莫敢

过问,迨上司之至而亏空久也。于是,因亏空而清查,清查一次,

亏空又增多一次,徒费笔墨,无益帑藏。”① 冯氏认为需要 “宽既往

而严将来”,以严刑峻法整肃吏治解决官侵亏空问题,甚至提出 “嗣

后如有亏空一钱者,杀无赦”的极端处理方式。

同时,不合理的财政体制也是导致官侵的重要原因。在清代,

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财力不足,加之官员俸禄低薄,于是地方官员

不得不挪移财政弥补地方财力的不足,由此产生亏空。在一定程度

上,这种不合理的财政体制同样是吏治败坏的根源。雍正年间,清

廷推动耗羡归公,将地方私自征收的非正项赋税转变为国家法定的

正项赋税,增加官员收入与补充地方财力,希冀消除亏空。但随着

清廷将耗羡收入纳入中央统一管理,使得这一纠正不合理财政体制

的改革失去应有作用。即便到了晚清,冯桂芬都还在倡导 “十倍养

廉之法”,以提高养廉银来增加地方官员收入和满足地方公务支出

需要。

清代官场是 “流水的”官员、“铁打的”胥吏,州县官要依靠胥

吏管理地方,是以言 “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胥吏遍及州县且人数

众多,“今天下大县以千数,县吏胥三百,是千县则三十万也。一吏

胥而病百人,三十万吏胥,是病三千万人也”。② 清代士大夫普遍认

为:
 

胥吏品行不良,多是奸诈之徒,“凡人出身为吏胥者,类皆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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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 第33页。

侯方域:
 

《侯方域集》, 卷十, 清顺治刻增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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